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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警暴徒黃鈞華 加控妨礙司法

「
二
代
美
國
隊
長
」涉
公
開
煽
「
獨
」20
次

審查員陳錦榮

文 匯 要 聞A4
20212021年年99月月292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甄智曄

「光城者」案再拉1人 7疑犯今提堂

●審查員持法庭搜查令，沿側門進入壹傳媒
大樓搜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晚約8時，審查員步出壹傳媒大樓乘旅遊巴

離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樓正門出入口被白色板圍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將軍澳壹傳媒大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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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亂港黑手黎智英

創辦、現已停牌的壹

傳媒，因相繼爆出違

反租契、提前向黎智英償還1.5億元股東貸款、拖欠逾800

員工薪金等不尋常操作，令人質疑當中是否有誤導公眾及

公司小股東行為，甚至涉及欺詐罪行。基於公眾利益及維

持香港上市公司制度的聲譽，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早前根據《公司條例》，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

陳錦榮為審查員，調查壹傳媒集團事務，並於6個月內提交

最終報告。調查壹傳媒工作開展兩個月有新進展，陳錦榮

向法庭申請及取得搜查令，昨日進入將軍澳壹傳媒大樓搜

集證據協助調查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審查員調查壹傳媒8個方向
1.其事務是否正以或曾以不公平地損害成員的利益、意圖欺詐該公司債權人或為任何欺

詐或非法目的方式處理

2. 高級人員有否按其個人利益處理公司事務，招致公眾股東損失

3. 高級人員是否涉及對該公司、其成員或債權人作出欺詐、失當或其他不當行為

4. 有否向股東作出全面、充分及及時的披露

5. 高級人員是否沒有履行應盡之責或在履職時有疏忽

6. 與其前主席之間的借貸及還款是否真實、按公平交易原則及正常業務需要進行

7. 作為上市公司，管治是否健康

8. 財政司司長按照條例，對壹傳媒集團董事作出申請取消資格令，是否符合
公眾利益

資料來源：7月28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明愛馬鞍山中
學兩名男生，前年11月修例風波期間攜帶
「TATP」炸藥返校，其中一名中六生早前被裁
定兩項管有爆炸品罪及一項無牌管有彈藥罪
成，另一中四生則無罪。案件原定昨在區域法
院聽取求情及判刑，但法官郭啟安聽畢求情
後，考慮被告患抑鬱症，及辯方醫生報告與懲
教報告判刑建議有差異，明言「唔想魯莽行
事」，遂將被告繼續還柙至10月15日判刑，以
索取精神科報告及待醫生報告轉交懲教參考。
辯方昨引述懲教報告求情指，被告態度有
禮合作，建議判入勞教中心。辯方又指被告

現已獲台灣一所大學取錄學習電子遊戲設
計，而揭發本案的控方證人化學老師張善恩
亦主動為被告撰寫求情信，指被告本性不
壞，只因「年少輕狂」而犯案，認為被告只
是好奇及有實驗精神，沒打算使用涉案物品
作破壞用途。被告亦因母親因他的案件而患
上抑鬱感到愧疚，希望法庭判刑時可平衡阻
嚇、譴責及更生，判處勞教中心。
法官郭啟安聽畢辯方求情後追問被告獲台
灣哪一所大學取錄，指被告文憑試僅考獲7
分，若然取錄屬實，一定會為他感高興，但
未有收到相關資料。郭官續指，辯方另遞交團

體「Project Change 蛻變計劃」中的醫生報告，
則顯示被告因擔心本案而患嚴重抑鬱症，身體
欠佳，體重不足100磅，建議判入教導所。由
於該團體的醫生報告與懲教報告指被告身心俱
適合入勞教中心的建議有差異，當中懲教報告
亦可能不及醫生報告般詳細評估，遂決定將被
告繼續還柙至10月15日才判刑，以索取被告
的精神科報告及待醫生報告轉交懲教參考。
郭官最後補充指，若懲教報告最終仍建議

判處勞教中心，將接受建議，但不會貿然跟
從被告意願，強調「唔係被告去茶餐廳揀B
餐D餐」，他不會魯莽行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修例
風波中活躍於暴動現場、自稱「第二
代美國隊長」的「播獨」常客馬俊
文，涉於去年8月至11月間合共20次
在全港各處鼓吹「港獨」，被控違反
香港國安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開審，由國
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池審理。
本案控方由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

專員伍淑娟和檢控官陳穎琛代表，辯
方則由資深大律師蔡維邦和大律師吳
宗鑾代表。現年30歲，報稱無業的馬
俊文，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控方開案陳詞指出，被告於2020年8
月15日至11月22日期間，合共20次
在全港各處公眾地方鼓吹及宣揚「港
獨」，先後6次被捕，當中多次事件
發生在被告被捕前及獲准保釋後。案
件發生地點則包括政府總部外、中區
警署外、金鐘太古廣場、元朗形點
I、將軍澳Popcorn、旺角荷李活商業
中心、朗豪坊、沙田新城市廣場、中
環IFC、聖約翰大廈及遮打花園。其
間，被告不斷重複高叫及帶領群眾喊
「港獨」口號，包括「香港獨立唯一
出路」、「民族自強香港獨立」、
「香港人建國」、「全民勇武武裝起
義」等；又展示印有「民族自強
ONE Nation ONE Hong Kong 香
港獨立」字眼的紙張，藉此公開宣揚
「香港獨立」，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每次行動前TG煽試法
控方指出，被告亦屢次公開清楚表
示自己的「訴求」是要「香港獨
立」，認為香港國安法只是「裝
飾」，呼籲公眾特別是在大中小學間
討論「香港獨立」，並在每月的8
日、15日、21日、22日及31日聚集
呼喊口號，以「宣揚獨立意志，醞釀
下一場時代革命」的來臨。被告又多
次明言「光時」中的「光復香港」是
意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奪回「香港主
權」，而「時代革命」則為一場實現
「香港獨立」的革命，呼籲群眾準備
鬥爭「全民勇武武裝起義」。
控方又指，被告每次「播獨」前，
會透過Telegram賬戶「61萬人唔驚
拉channel」及其facebook賬戶發文
煽惑群眾出席，又希望「香港人」不
怕被捕，「勇敢」地去踐踏法律底
線。他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屢次狡
辯稱喊「港獨」口號是要表達訴求及
屬言論自由。警方督察江如騰昨日出
庭作供指，2020年8月15日在太古廣
場兩度向馬俊文、李國永和鄭潔嫦發
出違反「限聚令」告票，其間馬俊文
一度高叫「民族自強 香港獨立」及
「香港人建國」等口號。
審訊今日繼續，控方將傳召在將軍

澳Popcorn商場拘捕馬俊文的警員作
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派去年
7月1日煽惑大批群眾於港島聚集引發暴動，
其間一名警員在銅鑼灣維園外遭暴徒用短刀
襲擊刺傷，被指涉案的男子當晚在機場被
捕，被控有意圖而傷人和暴動罪一直還柙。
案件昨再於區域法院提訊，法官高勁修批准
控方新增一項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並將男
子與另外兩名學生的案件合併。控方再擬將
另一案件合併，惟案中女被告仍在申請法

援，法官遂應控方要求押後案件至11月30日
再訊，以待女被告獲法援代表處理合併事
宜。其間，除被控刺警的男子外，3名被告續
准保釋。
兩宗案件合併後，3名被告依次為工程師黃
鈞華（24歲）、姓羅男生（17歲）及學生周霈霖
（19歲），他們同被控一項暴動罪，指於2020
年7月1日在銅鑼灣高士威道一帶參與暴動。
黃另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指他同日在

高士威道120號皇仁書院外意圖使警員25116
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該警員，控
方昨再對其新增一項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另
外，羅及周則再分別被控於同日同地抗拒及故
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25116。控方昨
擬將另一宗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案件與上述
兩案合併，該案被告張芷程（25歲，培訓
生），被控於或約於2020年7月1日在香港連
同黃鈞華，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而作出一項或
一連串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作為，即作出
意圖協助黃鈞華逃避警方逮捕的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國安處昨日
以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串謀煽動
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7人，年齡介乎16
歲至25歲，他們分別為昨日下午被捕的一名16歲
女子、一名正在懲教署還柙的18歲女子及在昨日較
早前被撤銷保釋安排的4男1女。案件將於今天
（29日）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據了解，被
起訴的7人與「光城者」一案有關。
據悉，被起訴的7人，包括一名昨日下午被捕的

16歲少女梁瀜允，一名18歲正在懲教署還柙的少

女郭文希，以及較早前被撤銷保釋安排的4男1
女，分別男子阮家謙（16歲）、蔣周政儒（16
歲）、蔡永傑（20歲）、陳右津（25歲）及女子
尹松蕙（16歲）。
今年7月5日，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在全港多

區採取行動，包括在尖沙咀一賓館房間搗破一個製
造土製TATP炸彈的實驗室，拘捕包括6名中學生
在內的「光城者」9名成員，粉碎其企圖針對公共
設施和法院實施炸彈恐襲的陰謀，其中3名中學生7
月7日已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控一項「串謀恐怖

活動罪」，即日押解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並被國安
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拒絕保釋需還柙候
訊；其餘6名被捕者包括「金主」杜倚獅及其任職中
學職員的妻子石詠心（杜其後已被浸大停職），獲准
保釋候查。
7月12日，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再於多區拘捕

多5名「光城者」成員，令同案被捕人數增至14
人。據悉在此次被捕5人中包括3名學生，其中一
名女學生和一名物業管理經理相信俱為「金主」，
涉嫌支付金錢予其他成員購買炸彈原料及放置炸

彈。惟警方相信兩人之上仍有更上層的金主，目前
正設法揪出幕後金主及主腦，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
捕。
案件至昨日再有新發展，警方再拘捕多一名16

歲少女成員，令案件被捕人數增至15人，該少
女連同早前分被還柙及獲准保釋6人，合共7
人被落案起訴干犯「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
覆國家政權」罪，今天（29日）下
午將被押解西九龍裁判法院
提堂。

消息指，今年7月陳錦榮獲委任為審查員調查壹傳
媒集團事務時，壹傳媒全體董事會成員已經辭

任，黎智英及多名高層亦因涉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
導致審查員在調查中未能及時索取對調查工作有用的
資料，增加調查難度，故陳錦榮引用《公司條例》權
力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希望取得壹傳媒相關文件等資
料協助調查，以趕及在限期前提交最終報告。
昨日早上，香港文匯報記者到達將軍澳工業邨駿盈
街8號壹傳媒大樓訪察，但見大樓外圍各個大閘位全部
關上，大樓正門出入口亦已被白色板圍封，圍板上貼有
黑色箭嘴指示往大堂入口位置。記者發現，已有兩部相

信是接載審查員的旅遊巴停泊在壹傳媒大樓內，大樓外
路邊則停有警車，多名審查員在警員陪同下進入大樓展
開搜證工作。據了解，審查員昨日到壹傳媒大樓主要搜
集文件，包括涉及壹傳媒的會計、開會記錄及轉賬文件
等，但不涉新聞材料。至昨晚約8時，審查員分乘私家
車及旅遊巴離開，但未見有取走大量證物。

長期拖糧 混賬不清 涉嫌欺詐
今年5月壹傳媒在黎智英及多名高層相繼涉違反香

港國安法被捕後，高調公開宣稱截至3月底未經審核銀
行及現金結餘約為5.21億元，公司流動資金可以維持

18個月運作。惟相隔不足一個月，6月17日在保安局
依法凍結壹傳媒3間子公司約1,800萬元資產後，數日
後壹傳媒即宣布旗下香港《蘋果日報》在6月24日最
後一天出刊，《壹周刊》亦宣布結束營運，同時拖欠
800多名員工薪金，並公告未能根據上市規則如期刊發
年度業績。至7月22日壹傳媒再發公告，已早於4月1
日償還大股東黎智英提供的1.5億元股東貸款，令未經
審核銀行及現金結餘大減近三成。壹傳媒種種不尋常
操作，令人質疑當中是否有誤導公眾及公司小股東行
為，甚至涉及欺詐罪行。
至7月28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布，經檢視壹傳

媒事務相關事實及情況及目前掌握的資料後，提出4項
值得注意之處，包括宣稱結餘超過5億元但拖欠員工薪
金、提前向黎智英償還1.5億元貸款、違反租契涉詐騙
科技園、公司多名高層要員涉違香港國安法被捕，反
映壹傳媒懷疑出現符合不公平地損害股東及債權人利
益，甚至欺騙債權人情況，令人非常關注壹傳媒是否
出現嚴重管理失當，公司高層人員是否涉犯國安法罪
行或不當行為，以及在防止其發生及保障公司股東及
債權人的利益上是否盡職等，遂根據《公司條例》委
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陳錦榮為審查員，循8個方向
調查壹傳媒集團事務。


